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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調查摘要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進行了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年度的香港基金管理活

動調查（基金調查）。調查涵蓋持牌法團1、註冊機構2及保險公司3的資產管理活動。 

1. 2013 年度基金調查的主要結果概述 

1.1 截至 2013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4達 160,070億元*，再創歷史新高，按

年增長 27.2%。所有類型的基金管理業務活動均錄得整體增幅，而有關的持牌市場參與

者數目亦有所上升（第 2至 3頁）。 

1.2 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繼續利用香港作為資產管理的平台，以抓緊區內不斷湧現的機

遇，其中內地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金比例達到 72%

的歷史性高位（第 4頁）。 

1.3 香港持續吸引資產管理專才，以加固香港能成功地作為資產管理樞紐。在 2013年，香

港基金管理業內的金融專才出現顯著的變化。由一直以來集中從事銷售與市場推廣的工

作，越見更多人投身該行業內高價值的環節，例如資產組合管理、研究及交易（第 24

頁）。 

1.4 香港在產品創新方面的優勢，尤其是其作為內地以外全球主要的人民幣產品提供者的角

色，是其基金管理業務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之一。過去十年，在內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

香港的離岸人民幣業務迅速發展，創新產品的數量及類型亦因而有所增長（見第 7至 8

頁）。 

(a) 香港致力維持其作為人民幣資產、產品及服務創新及發展中心的主導地位。繼成功

發展人民幣合資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i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稱 RQFII）計劃及產品後，證監會與內地監管機關及相關部門現正就

香港與內地基金互認安排展開合作。這將是全球資產管理業界的另一突破，也是人

民幣國際化進程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及新的資產管理公司

數目在 2013年有所增加，為在香港開通基金互認平台作出部署。 

(b) 鑑於香港毗鄰內地，及長久以來與內地有著緊密的合作，香港一直是內地相關公司

希望踏足國際市場的必然之選。隨著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數目持續

上升，它們已成為香港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5 以香港為基地的資產管理公司不但富有亞洲投資經驗，同時也日益開展在亞洲區外的業

務，務求抓緊隨著全球金融環境及投資者需求不斷轉變所帶來的機遇。在香港管理並投

資於亞洲區以外的資產總值在 2013年持續上升（第 6頁）。 

                                                
*
 除非另有說明，否則所有金額均以港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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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截至 2013 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達 160,070 億元，創下另一歷史新

高。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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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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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7 

10,091 
(+18.6%) 9,038

(-10.4%) 

12,587
(+39.3%) 

16,007
(+27.2%) 

 
 

表 1：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過去三年平均值（以十億元計） 

 

 
 

 
 
 說明： 

 房地產基金：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註： 

保險公司所管理的資產並不包括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理的資產。 

 

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158,300億元 

房地產基金的

市值 
 

1,770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 

 
114,170億元 

註冊機構的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27,520億元 

 

HK$2,369] 
billion 

持牌法團的 

基金顧問服務 
 

16,610億元 

 

HK$2,369
] billion 保險公司 

（註）

3,640億元 

註冊機構 

 

9,260億元 

持牌法團 

 

101,270億元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組成部分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60,07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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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在 2013年持續向上，較 2012年同期按年上升 27.2%。基金管理

業務合計資產在過去三年的平均總值達 125,440億元。 

2.2 按業務活動性質劃分： 

(a) 資產管理業務在 2013年管理的資產總值為 114,170億元，按年上升 38.5%。 

(b)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增加 2.7%至 27,520億元。 

(c) 基金顧問業務增長 11.6%至 16,610億元。 

2.3 按市場參與者性質劃分： 

(a) 持牌法團在 2013年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基金顧問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117,880

億元，按年上升 28.4%。 

(b) 註冊機構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為 36,780億元，

增幅為 27.8%。 

(c) 保險公司呈報的管理資產總值為 3,640億元，上升 1.7%。 

2.4 截至 2013年底，獲發牌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即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法團數目，由去

年同期的 892家增加 6.5%至 950家。截至 2014年 3月底進一步增加至 967家，超越

所有其他持牌人類別，包括傳統上最多公司獲發牌的證券交易（第 1類）受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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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當中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金在 2013 年上升至將近 72%的

新高，顯示香港繼續成為國際資金首選的投資平台。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36.1% 34.0% 36.7% 
35.4%

28.1%

63.9%

66.0%
63.3%

64.6%

71.9%

源自香港投資者 源自非香港投資者

$8,433
$8,914

$9,988

$12,413

$15,830

$4,448

$11,382

 

表 2：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 按資金來源劃分（以十億元計） 

 
3.1 2013年，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增長 42%至 113,820億元，佔本港非房地產基金管理

業務的資產總值超過 70%，比過去十年當中任何一年錄得的比例都要高。有能力繼續獲

得源自海外投資者的資金，是香港市場的一個重要特點，亦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

位。 

3.2 香港多年來對海外投資資金均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這有賴以下多個因素：香港有許多具

規模的國際銀行、律師及會計師事務所；香港與內地有緊密的聯繫；穩固的資訊及交通

基建設施；健全的監管體制；以及擁有專業的人才。為了令海外資金繼續成為主要的資

金來源，香港必須透過創新和適應能力，擴大及鞏固其作為領先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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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房地產基金所管理的資產總值為 114,170 億元，當中有 51.0%（即 58,270 億元）

在香港管理。 

-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61.4%
60.8% 66.8%

69.2% 51.0%

38.6%

39.2%

33.2% 

30.8%

49.0%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

$5,824
$5,762

$6,841

$8,246

$11,417

$5,590

$5,827

 

表 3：資產管理業務 ── 按管理地區劃分（以十億元計） 

 
4.1 香港繼續是區內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有利地點。2013年，在香港管理的非房地產基金

資產總值達到 58,270億元，再創歷史新高，佔非房地產基金所管理的整體資產的

51%。 

4.2 為了滿足國際投資者及日益成熟的本地投資者對投資產品的需求，資產管理行業內具備

核心及高價值職能專長的專業人員日漸增加。在全球公認的投資者保障標準的支持下，

市場亦日益創新，並因應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和風險承受能力，提供一系列種類繁多的產

品。這些因素有助加強香港為滿足不同投資者的需求而開發和管理區域及全球性產品的

發展能力。 

4.3 亞洲（尤其是內地）的經濟增長在區内產生了巨額的儲蓄和財富累積。隨著內地政府持

續開放其金融政策，香港在連接投資者與全世界的投資機會方面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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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3 年，74.6%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投資於亞洲。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74.6%

81.3%
79.7% 77.9%

80.0% 

25.4%

18.7%

20.3% 

22.1%

20.0%

投資於亞洲 投資於亞洲以外地區

$5,827

$4,161

$3,577
3,851

$5,707

$1,479

$4,348

 
 

表 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以十億元計） 

 
5.1 與往年一樣，2013年期間，大部分在香港管理的資產均投資於亞洲。在香港管理並投

資於亞洲的資產總值為 43,480億元，當中 29,120億元投資於香港及內地，4,080億元

投資於日本，10,280億元投資於亞太區其他市場。在香港及內地的大量投資反映出內地

持續向投資者提供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 

5.2 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投資於亞洲以外地區的資產總值由 2012年的 11,410億元增長

29.6%至 14,790億元。這反映以香港為基地的管理公司不但富有亞洲投資經驗，同時也

日益開展在亞洲區外的業務。  

                                                
 未能提供中港兩地更詳細的分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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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香港作為卓越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角色   

6.1 人民幣業務是香港的優勢之一。香港具有獨特的地理位置，且長久以來與內地相關部門

有著緊密的合作。香港憑藉其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驗和地位，成為與內地市場分享其

知識和專長的理想角色。 

6.2 隨著人民幣逐步國際化，香港繼續充當試驗金融改革新措施的基地。這些努力已取得有

目共睹的重大成果：從 2004年提供人民幣個人銀行服務開始，至 2007年推出了首隻人

民幣離岸債券（或稱點心債券），隨後至 2009年開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業務，及至

2011年推出跨境人民幣直接投資及 RQFII計劃。人民幣的使用率隨著這些措施而不斷

提高，使香港成為連接在岸與離岸人民幣市場的橋樑，並促進人民幣資金的使用和流

通。 

6.3 香港擁有內地以外最大的人民幣流動資金池。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資料，

截至 2013年底，人民幣存款及未償還存款證總額達人民幣 10,530億元，佔離岸人民幣

流動資金池的 70%。該資金池支撐及促進進一步開發更全面及更多元化的人民幣投資和

金融產品的需求。 

RQFII計劃 

6.4 自從 2011年 12月推出具重大意義的 RQFII計劃以來，內地相關部門已多次擴大該計劃

的合資格申請人、其規模和投資範圍。如今，越來越多香港的市場人士都參與了 RQFII

計劃，而所推出的基金也採用了更創新和多樣化的策略（例如 RQFII債券交易所買賣基

金（exchange-traded fund，簡稱 ETF））。截至 2014年 5月 31日，證監會已認可

39隻非上市 RQFII基金（涉及的 RQFII投資額度達人民幣 427億元）及 16隻 RQFII 

ETF（涉及的 RQFII投資額度達人民幣 661億元）。 

以人民幣計價的其他零售產品 

6.5 香港的人民幣債券市場是中國內地以外最大的。金管局的資料顯示，點心債券在 2013

年的總發行量達人民幣 1,166億元，使截至 2013年底的未償還點心債券餘額達人民幣

3,100億元，按年增長 30.7%。市場對香港的點心債券和零售人民幣離岸點心債券／固

定收益基金的需求持續。截至 2014年 5月 31日，共有 14隻證監會認可的非上市人民

幣離岸點心債券／固定收益基金和一隻上市人民幣離岸點心債券 ETF，管理的總資產為

人民幣 127億元，較一年前的人民幣 72億元上升了 76.4%。 

6.6 以人民幣計價的零售產品種類在 2013年持續擴充。2013年，證監會認可首批具備人民

幣特點的股票掛鉤投資，並允許首批於香港註冊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發售人民幣股份類

別，該等基金的相關投資有限度地以人民幣計價及由證監會持牌法團管理。以港元計價

的黃金 ETF的人民幣交易櫃檯亦於 2013年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雙櫃台安排

而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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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在香港市場的參與日益活躍 

6.7 除人民幣投資產品受歡迎外，與內地相關的公司也成為香港市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a) 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內地相關金融機構數目持續上升。截至 2014年 5月底，共有 82

家內地相關集團（2013年 5月：73家）在香港設立了 222家持牌法團或註冊機構

（2013年 5月：196家）： 

- 22家內地證券公司設立了合共 92家持牌法團； 

- 6家內地期貨公司設立了合共 10家持牌法團； 

- 20家內地基金管理公司設立了合共 20家持牌法團； 

- 8家內地保險公司設立了合共 11家持牌法團；及   

- 其餘從事不同業務的 26家內地企業則設立了合共 72家持牌法團及 17家註冊

機構。 

(b) 管理證監會認可基金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的數目，由 2012年底的 25家增加至

2013年底的 28家。隨著越來越多的內地相關基金集團在香港推出新的零售基金，

由內地相關基金集團管理的證監會認可基金的數目，由 2012年底的 161隻上升至

2013年底的 194隻，總資產淨值由 1,357億元上升至 1,451億元。 

6.8 2013年，來自內地相關持牌商號的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的總值為 5,434億元（或佔

總業務的 3.4%），較 2012年的 4,147億元增長 31%。 

6.9 在香港管理並來自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簡

稱 QDII）的內地資產於 2013年的總值按年增長 40%至 1,120億元。這些 QDII資產大

部分集中投資於亞太地區：約 50%投資於香港，11%投資於亞太區其他市場，而餘下的

39%則投資於北美、歐洲和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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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近期發展及行業前景  

2013年，證監會與業界合作，通過推出多項便利措施和監管舉措，以維護香港作為全球性資產管

理中心的地位。此外，在投資者教育中心（IEC）的協助下，證監會向廣大投資者強調和解釋多

個與資產管理相關的熱門課題和事項，以提升他們的認識和理解。更重要的是，證監會亦進一步

推動其與內地相關部門的合作，從而維持香港作為主要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地位。 

1. 促進市場發展及保障投資者利益  

規管及持續監管投資產品 

1.1 高效率和有效的認可流程，有利於促進市場發展和擴闊投資者的選擇。證監會定期檢

討，並尋求在可行的範圍內改善其流程。 

(a) 為便利管理公司及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發行商分別

對證監會認可基金及證監會認可投資相連壽險計劃進行高效的合規管理，證監會於

2013年 6月及 2013年 11月分別向證監會認可基金的管理公司及投資相連壽險計

劃的發行商發出通函，當中列載證監會認可基金或投資相連壽險計劃的計劃更改及

銷售文件修訂申請的簡化措施。證監會亦發表了一系列的常見問題，並舉辦了一場

簡介會，向業界人士就簡化措施的實施進行解釋及提供實用的指引。 

(b) 為促進更有效率的認可流程，證監會於 2013年 11月向尋求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及房地產基金獲得證監會認可的申請人

發出通函，發表申請有效期政策的修訂，規定由 2014年 1月 1日起，申請有效期

會由 12個月縮短至六個月。證監會亦於 2013年 12月更新了有關經修訂的申請有

效期政策的一系列常見問題，並於 2014年 5月舉辦了一場簡介會，向大約 110位

業界人士就與申請認可相關的披露規定提供進一步的指引。 

1.2 房地產基金對香港作為國際主要資產管理中心的持續發展十分重要，有見及此，證監會

一直與業界人士保持定期溝通，以緊貼市場環境變化及令業界人士了解現行的監管制

度。2014年 1月，證監會就修訂《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的建議進行公開諮詢，

促使房地產基金在以下方面的投資範圍更具靈活性：(i)投資發展中物業或從事物業發展

活動及(ii)投資於金融工具。 

                                                


 投資者教育中心是證監會的全資附屬機構，專責向公眾提供金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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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現今持續的低息環境下，越來越多證監會認可基金在推廣材料中以廣告宣傳或推廣定

期收益或股息。有見及此，證監會在 2014年 3月發表了一系列的常見問題，進一步就

刊發推廣材料提供有關指引，目的是協助投資者更清楚地了解這類推廣材料的特點背後

的含意。 

1.4 因應美國《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的落實

時間表，證監會於 2014年 3月向證監會認可投資產品發行人發出通函，提醒發行人應

審慎考慮及評估《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對業務運作和產品的潛在影響，以及是否有

需要執行任何必要程序和監控措施以確保遵從《海外帳戶稅收合規法案》。 

1.5 為了保障投資者及促進香港零售投資產品市場穩健發展，證監會於 2014年 4月發出一

份通函，闡述對產品提供者在嚴謹的內部產品監管及審批程序方面的要求並提供一系列

指引，範圍涵蓋自推出產品至銷售後的整個產品周期。該通函亦提醒產品提供者，他們

在產品設計的過程中有責任顧及投資者的利益。 

1.6 證監會與馬來西亞證券監督委員會（馬來西亞證監會）於 2014年 6月在香港合辦了一

場伊斯蘭基金研討會，探討香港作為伊斯蘭基金平台的潛力。該研討會吸引了過百名來

自香港和馬來西亞的決策機關、監管機構和國際業界的代表參與，並提供了一個平台讓

各參與人士就伊斯蘭基金及伊斯蘭金融交流意見，及探討當中的市場機遇。 

投資者教育 

1.7 人民幣相關產品 

證監會委託投資者教育中心製作於 2013年 10月刊發的投資者教育資料，旨在提醒投資

者非人民幣為本幣而其相關投資只是有限度或並非以人民幣計值的基金所發行的人民幣

股份類別所涉及的風險。 

證監會亦於 2014年 2月聯同投資者教育中心刊發另一份資料，目的是協助投資者了解

RQFII債券 ETF的主要特點和風險。 

1.8 具有某些特點的其他投資產品 

證監會與投資者教育中心合作： 

(a) 在 2014年 2月，告訴投資者如何計算基金的價值。除其他事項外，重點闡釋了基

金怎樣計價，以及計算基金的價值時常用的反攤薄措施，包括反攤薄徵費及波動定

價； 

(b) 在 2014年 2月，協助投資者了解有關投資內地證券的基金因內地資本增值稅而承

受的風險； 

(c) 在 2014年 3月，提醒投資者證監會認可基金有關發售的酌情派息股份類別的派息

政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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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因應 2014年 6月推出首隻證監會認可的伊斯蘭平衡基金，向投資者解釋有關伊斯

蘭基金的主要特點。該伊斯蘭基金根據證監會與馬來西亞證監會於 2009年簽訂的

互認協議獲得認可。 

1.9 投資相連壽險計劃 

證監會委託投資者教育中心解釋人民幣計價紙黃金計劃的主要特點和風險。有關的投資

者教育資料已於 2013年 6月在投資者教育中心網站上刊載。 

證監會與投資者教育中心合辦了一個合適的投資者教育活動，並聯手製作相關資料，藉

以提升（除其他事項外）投資者對投資相連壽險計劃中介人的酬勞，以及與投資相連壽

險計劃有關的新規管措施的認知。上述投資者教育活動及相關材料已於 2013年 6月／7

月推出。 

2. 市場機遇與挑戰 

2.1 內地和其他亞洲地區的財富及外匯儲備持續增加，帶動了對世界級資產管理服務的殷切

需求。為抓緊這些機遇及滿足投資者不斷轉變的喜好及行為，香港須發展為更全面的基

金管理中心，不單作為基金註冊地，還要提供投資組合管理、行政和附屬服務。要達致

此目標，證監會一直積極參與制訂不同的政策措施： 

(a) 證監會繼續與內地相關部門合作，就正式推出香港與內地基金互認安排作好準備。

此舉將進一步擴大在香港註冊成立的基金的投資者基礎。基金管理的資產增加，能

促進從事產品開發、投資管理、基金分銷及出售等附屬專業服務的發展。 

(b) 隨著基金業使用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的情況越趨普及，證監會繼續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香港特區政府）合作，及就制訂公司型開放式基金的法律及監管框架提供技

術支援，藉以為市場提供另一個選擇，吸引基金來港註冊成立。 

(c) 在促進香港 ETF的發展、管理和買賣方面，證監會繼續就落實豁免所有 ETF交易

印花稅的建議向香港特區政府提供支援。此舉有利於鞏固香港作為資產管理中心的

地位，既能為市場從業人士及服務供應商帶來更多業務，同時亦能為投資者引入範

圍更廣的投資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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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為了確保香港的法律及規管制度穩健發展，從而提升香港作為各類基金管理業務成立地

的地位，證監會深切明白，與其他本地與海外的監管機構緊密合作，及與市場參與者保

持定期溝通的重要性： 

(a) 證監會繼續在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國際證監會組織）及其政策委員會和

專責小組內擔當積極及領導角色，積極參與國際證監會組織的工作。 

(b) 鑑於全球在規管方面的發展及挑戰不斷演變，證監會積極監察這些演變對香港基金

管理業的潛在影響並會採取適當行動，例如與託管人職能有關的《可轉讓證券集體

投資計劃 ─ 經修訂的 V指令》（Undertakings for Collective Investments in 

Transferable Securities – amended V Directive）。 

(c) 與此同時，證監會繼續監察全球經濟狀況及新的市場發展對香港市場的影響，例如

美國聯邦儲備局縮減買債計劃，及在本地出現的新發展，包括與證券有關的眾籌活

動。 

(d) 證監會在投資者教育方面，尤其是熱門議題，亦致力採取更積極的方針與市場參與

者合作，藉以提高對廣大投資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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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調查報告 

引言 

1. 證監會自 1999年起每年進行這項基金調查，以收集有關香港基金管理業概況的資料和數

據。這些資料有助證監會制訂政策及進行工作規劃。 

2. 調查涵蓋香港以下三類商號的基金管理活動： 

(a) 獲證監會發牌從事資產管理和基金顧問業務的法團（統稱“持牌法團”1）； 

(b) 從事資產管理及其他私人銀行業務的銀行（統稱“註冊機構＂2），其基金管理活動與持

牌法團一樣須受相同的監管制度（即《證券及期貨條例》）規管；及 

(c)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註冊但並非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 3，這些公司提供的服務構

成《保險公司條例》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並從資產管理業務賺取總營運收

入。 

3. 我們向持牌法團寄發基金調查問卷（調查問卷），並在金管局和香港保險業聯會的協助下，

將問卷分別發給註冊機構和有關保險公司，查詢他們截至 2013 年 12 月 31 日為止的基金管

理活動。註冊機構和保險公司的調查問卷與持牌法團的問卷內容大致相同，當中只涉及輕微

改動以反映問卷對象的不同業務性質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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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 

一般情況 

4. 參與問卷調查的商號共有 555家，包括 488家持牌法團、47家註冊機構及 20家保險公司，

他們表示曾在調查期內從事資產管理、基金顧問及／或其他私人銀行業務。  

持牌法團 

5. 上述 488家持牌法團從事資產管理業務及／或曾為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顧問服務，其業務活

動分析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316 

只從事基金顧問業務的回應者 55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117 

 488 

 

註冊機構 

6. 至於 47家從事資產管理及／或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註冊機構，其業務活動分析如下： 

只從事資產管理業務的回應者 5 

只從事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回應者 20 

同時從事以上兩類業務的回應者 22 

 47 

 

保險公司 

7. 是次調查共有 20家保險公司參與，其服務涵蓋財富管理、人壽及年金，以及退休計劃產品

等長期業務；這些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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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160,070億元） 

8. 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的合計資產在 2013年底按年增長 27.2%至 160,070億元。 

-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11,000 

12,000 

13,000 

14,000 

15,000 

16,000 

17,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8,507 

10,091 
(+18.6%)

9,038
(-10.4%) 

12,587
(+39.3%) 

16,007
(+27.2%) 

 

表 5：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以十億元計） 

9.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的分析如下： 

（以十億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資產管理業務 10,127  926  364  11,417 

基金顧問業務 1,661  -   -  1,661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  2,752  -  2,752 

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11,788  3,678  364  15,830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177  -   -  177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 
11,965  3,678  364  16,007 

 

有關 2013年基金調查的主要總體數據，請參閱第 25頁的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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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持牌法團呈報的資料，截至 2013年底，其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按年增長 28.4%至

117,880億元。有關增長主要因為 2013年不少市場參與者在香港建立或擴大其業務，進行

資產管理及／或基金顧問活動。此外，部分回應者呈報他們在 2013年將其投資組合管理的

業務由海外遷移至香港，並同時從現有及新客戶錄得新的資金流入。 

11. 根據註冊機構呈報的資料，截至 2013年底，其非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按年上升 27.8%至

36,780億元。有關增幅的主要原因是客戶帶來了新的資金及業務擴充。若干大型跨國銀行或

其香港分行呈報，他們在 2013年擴大了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的服務。 

12. 截至 2013年底，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總額為 3,640億元，按年上升 1.7%，其主要原因

是保險公司在年內錄得正常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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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130,780億元） 

退休基金

$1,291,793
(9.9%) 強積金

$516,613
(4.0%)

機構性基金

$3,070,649
(23.5%)

私人客戶基金

$893,820
(6.8%)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1,684,347
(12.9%)

其他基金

$3,840,445
(29.3%)

政府基金

$1,780,424
(13.6%)

 
表 6A：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以百萬元計） 

 
 
 

$442,858 

$917,126 

$544,413 

$1,195,756 

$1,709,200

$2,955,932

$1,968,377 

$516,613 (+16.7%)

$893,820 (-2.5%) 

$1,291,793 (+137.3%)  

$1,780,424 (+48.9%)  

$1,684,347 (-1.5%)  

$3,840,445 (+29.9%)  

$3,070,649 (+56.0%) 

-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強積金

私人客戶基金

退休基金

政府基金

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

其他基金

機構性基金

2013

2012

 
 

表 6B：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 ─ 按基金類別劃分 

2013 年與 2012年比較（以百萬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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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機構性基金及其他基金（主要包括海外零售基金、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及保險投資組

合）按年計算分別大幅上升 56%及 29.9%，合共佔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

理及基金顧問業務總值超過 50%。某些回應者（尤其是許多新的市場參與者）呈報，他們的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大部分提供予機構性基金、海外零售基金及一些退休基金。 

14. 儘管證監會認可零售基金的資產總值在 2013年輕微下跌 1.5%，根據香港投資基金公會發表

的統計資料，證監會認可基金在 2013年源自香港投資者的總零售額錄得 711億美元的歷史

新高，較 2012年的 549億美元上升 29.5%。香港投資基金公會觀察到，儘管在 2013年初

曾錄得強勁的資金流入，基金的銷售額經歷兩年的高速增長後，在 2013年下半年已有所放

緩。總零售額及淨零售額在過去三年的平均總值均繼續保持上升趨勢，分別增長 34.9%及

15.5%。  

 

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114,170億元） 

15. 截至 2013年底，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總值為 114,170億元，較

2012年底的 82,460億元增加 38.5%。各個界別市場參與者的資產管理業務均錄得整體增

長，當中持牌法團的資產管理業務更增加 24,370億元至 101,270億元。註冊機構的資產管

理業務按年上升 7,280億元，而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業務亦按年增長 60億元。 

 

資產管理業務（114,170億元）：按資金來源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香港投資者 

（佔總數百分比） 

2,411,782                           
(23.8%) 

 345,454                            
(37.3%) 

 

 301,084 
(82.7%) 

 3,058,320 
(26.8%) 

        

非香港投資者 

（佔總數百分比） 

7,715,211 
(76.2%) 

 

 580,388 
(62.7%) 

 

 62,843 
(17.3%) 

 8,358,442 
(73.2%) 

 

總計 

（100%） 

10,126,993 
(100%) 

 925,842 
(100%) 

 363,927 
(100%) 

 11,416,762 
(100%) 

 
 
16. 資產管理業務方面，過 70%的資金源自非香港投資者，比例超逾過去十年。按總值計算，海

外投資者的資金在 2013年上升 58.4%至 83,58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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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業務（114,170億元）：按投資地域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投資於香港 

（佔總數百分比） 

2,007,595 
(19.8%) 

 

 378,216 
(40.9%) 

 

 60,857 
(16.7%) 

 2,446,668 
(21.4%) 

 

投資於海外市場 

（佔總數百分比） 

8,119,398 
(80.2%) 

 

 547,626 
(59.1%) 

 

 303,070 
(83.3%) 

 8,970,094 
(78.6%) 

總計 

（100%） 

10,126,993 
(100%) 

 925,842 
(100%) 

 363,927 
(100%) 

 11,416,762 
(100%) 

 

17. 2013年投資於香港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務整體超過 20%。按總值計算，2013年投資於香港

的資產下跌 12.2%至 24,470億元。鑑於主要海外市場的表現超越預期，較多資金亦相對地

投資於這些市場。  

 

資產管理業務（114,170億元）：按管理地區劃分 

（以百萬元計）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在香港管理 

（佔總數百分比） 

（見表 7A及 7B） 

5,108,421 
(50.4%) 

 

 642,011 
(69.3%) 

 

 77,028 
(21.2%) 

 5,827,460 
(51.0%) 

 

在海外管理 5 

（佔總數百分比） 

5,018,572 
(49.6%) 

 

 283,831 
(30.7%) 

 

 286,899 
(78.8%) 

 5,589,302 
 (49.0%) 

總計 

（100%） 

10,126,993 
(100%) 

 925,842 
(100%) 

 363,927 
(100%) 

 11,416,762 
(100%) 

 
 
18. 2013年，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佔資產管理業務的 51.0%。按總值計算，在香港管理的資產微

升 2.1%至 58,270億元，再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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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管理的資產（58,270 億元）─ 按投資地域劃分 

香港及內地

$2,912,207
(50.0%)

日本

$408,048
(7.0%)

其他亞太地區

（包括澳洲及新西蘭）

$1,028,053

(17.6%)

北美洲

（美國及加拿大）

$772,690

(13.3%)

英國及歐洲

$338,938
(5.8%)

其他地區

$328,641
(5.6%)

未能識別

$38,883
(0.7%)

 

表 7A：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以百萬元計） 

$47,370 

$82,167 

$313,372 

$375,028 

$636,225 

$1,191,531 

$3,061,470 

$38,883 (-17.9%)

$328,641 (+300.0%)

$408,048 (+30.2%)

$338,938 (-9.6%)

$772,690 (+21.4%)

$1,028,053 (-13.7%)

$2,912,207 (-4.9%)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未能識別

其他地區

日本

英國及歐洲

北美洲（美國及加拿大）

其他亞太地區

（包括澳洲及新西蘭）

香港及內地

2013

2012

 

 

 

19. 儘管香港及內地市場在 2013年的表現相對疲弱，在香港管理的資產按投資地域劃分，香港

及內地仍然是主要的投資地區，佔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的 50.0%。 

表 7B：在香港管理的資產 ─ 按投資地域劃分 

2013 年與 2012年比較（以百萬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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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牌法團的基金顧問業務（16,610億元）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917
(-0.4%)

$889
(-3.1%)

$1,661
(+11.6%)

$921

$1,488
(+67.4%)

 
表 8：基金顧問業務（以十億元計） 

20. 2013年，基金顧問業務按年增長 11.6%至 16,610億元。新的及現有的市場參與者均對有關

增長作出貢獻。許多回應者呈報，他們將業務遷移至香港或擴大香港業務，因而帶來新的資

金及客戶授權範圍。直接由持牌法團在香港提供顧問服務的基金顧問業務佔總額 91.7%

（2012年為 91.7%）或 15,230億元，其餘則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 

21. 基金顧問業務中源自海外的資產佔 88.9%，比例與往年相若（2012年為 87.6%）。這些資

產的總值為 14,760億元，較 2012年的 13,030億元上升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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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私人銀行業務（27,520 億元） 

-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2,200 

2,400 

2,600 

2,8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230
(+32.1%)

$1,688

$2,752
(+2.7%)

$2,263
(+1.5%)

$2,679
(+18.4%)

 

表 9：其他私人銀行業務（以十億元計） 

22.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在 2013年輕微上升 2.7%至 27,520億元。有關升幅主要是因為受主要環

球市場表現不俗導致資產升值，以及部分跨國銀行大力進行市場推廣，以擴充其私人銀行業

務和吸引新客戶，從而捕捉區內不斷增長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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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1,770億元） 

 

23. 2013年，香港的房地產基金市場繼續擴大。所有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總市值由 2012年

底的 1,740億元增至 2013年底的 1,770億元，增長約 1.7%。 

24. 年內上市的認可房地產基金有兩隻：全球首隻內地酒店房地產基金，以及一隻可為投資者帶

來投資北京甲級寫字樓的機會的房地產基金。另外，多隻上市房地產基金亦在 2013年進行

多項重大收購，總代價接近人民幣 1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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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從業員概況（總數：31,834 人） 

企業策劃及

商業管理

606

(1.9%)

買賣及／或交易

935
(2.9%)

研究／分析

1,233
(3.9%)

資產管理

1,879
(5.9%)

其他

1,946
(6.1%)

基金行政

2,603
(8.2%)

銷售及市場推廣

22,632
(71.1%)

 

表 10A：基金管理業從業員 ─ 按職能劃分 

587

836

1,110

1,534

1,864

2,354

23,903

606 (+3.2%)

935 (+11.8%)

1,233 (+11.1%)

1,879 (+22.5%)

1,946 (+4.4%)

2,603 (+10.6%)

22,632 (-5.3%)

-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企業策劃及商業管理

買賣及／或交易

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

其他

基金行政

銷售及市場推廣

2013

2012

 

表 10B：基金管理業從業員 ─ 按職能劃分 

2013 年與 2012年比較 

 

25. 基金管理業的僱員總數由 2012年的 32,188人輕微下跌至 2013年的 31,384人。有關跌幅

主要是保險公司內從事銷售及市場推廣業務的僱員人數下跌所致；而從事其他職能，特別是

在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內從事資產管理及基金行政職能的僱員人數錄得增長，並抵銷了大部

分跌幅。以上趨勢反映金融專才轉為具備多元技能，以投身業內的其他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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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主要總體數據 

 
下表列出各項主要的總體數據。 

 

（以百萬元計） 於 2013 年 12 月 31 日的資產總值 

 持牌法團 註冊機構 保險公司 總計 

基金或投資組合的資產管理 

右列商號管理的資產總值(A) = (B) + (C) 
           

10,126,993 
             

925,842 
             

363,927 
           

11,416,762 

右列商號在香港直接管理的資產總值 (B) 
           

5,018,357 
             

638,913 
               

77,028 
           

5,734,298 

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總

值 (C) = (D) + (E) 
           

5,108,636 
              

286,929 
             

286,899 
           

5,682,464 

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

產總值 (D) 
             

90,064 
                 

3,098  
                      

-    
             

93,162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總

值 (E) 
           

5,018,572 
               

283,831  
             

286,899 
           

5,589,302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 (F) = (B) + (D) 5,108,421 
             

642,011 
               

77,028 
           

5,827,460 

就基金或投資組合提供顧問意見 

右列商號的基金顧問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

(H) = (I) + (J) 
             

1,661,329                       -    
                      

-    
             

1,661,329 

由右列商號在香港直接提供顧問服務的資產 (I) 
             

1,523,208                       -    
                      

-    
             

1,523,208 

分判或轉授予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 (J) = (K) + (L) 
             

138,121                       -    
                      

-    
             

138,121 

分判或轉授予香港其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

服務的資產 (K)              708                        -    
                      

-                   708  

分判或轉授予海外辦事處／第三者提供顧問服務

的資產 (L) 
             

137,413                       -    
                      

-    
             

137,413 

在香港獲提供顧問服務的資產 (M) = (I) + (K)              
1,523,916                       -    

                      
-    

             
1,523,916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所涉及的資產總值 
-    

           
2,751,821 

                      
-    

           
2,751,821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總市值 
             

177,311   -    -  

             
17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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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持牌法團”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6或 117條獲批給牌照可以在香港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法團。 

 
2
  “註冊機構”指根據《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119條註冊的認可財務機構。“認可財務機構”指《銀行業條例》（第 155章）第 2(1)

條所界定的認可機構。 

 
3
  “保險公司”指根據《保險公司條例》（第 41章）註冊而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保險公司條例》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

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並非由證監會發牌。至於同時獲證監會發牌的保險公司，他們所呈報的管理資產被納入持牌法團一組。 

 
4
  “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包括基金管理業務及證監會認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房地產基金）管理業務。 

 
 “基金管理業務”包括資產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 

 

 “資產管理”指  

(i) 提供某些服務，而提供有關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附表 5所界定的由持牌法團和註冊機構進行第 9類受規管活動（不包

括本身亦獲證監會發牌或註冊的客戶的資產）；及  

(ii) 因提供屬於《保險公司條例》（第 41章）附表 1第 2部所界定的長期業務的服務而進行的財務資產管理（不包括分判或轉授

予香港其他持牌法團／註冊機構管理的資產），但以上不包括房地產基金的管理、基金顧問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而“管理

資產”或“管理的資產”亦須以相同方式解釋。 

 

 “基金顧問業務”指純粹就基金／投資組合提供投資顧問服務，但不包括提供研究服務。提供研究服務構成《證券及期貨條例》

附表 5所界定的第 4類及／或第 5類受規管活動。該類服務一般提供予管理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並需要香港的基金經理或其代

表就有關全球或地區投資組合的香港部分或特定地域部分提供專家意見的海外基金經理。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指註冊機構以並非屬於第 9類受規管活動的方式，向私人銀行客戶提供財務服務，當中包括完全因為進行

第 1類及／或第 2類受規管活動而附帶提供的代客戶管理證券及／或期貨合約投資組合的服務。 

 
5
   在海外管理的資產管理業務，是指分判或轉授予海外其他辦事處／第三者管理的資產值。 

 


